徽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徽市监告〔2024〕59号
黄山市徽州区三松商贸有限公司、黄山荣锦石材市场有限公司、黄山徽州庄园旅游度假有限公司、黄山荣锦石业有限公司、黄山艺鸿木竹工艺品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文化艺术传播中心、黄山市佳美宾馆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诚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黄山茵佳莱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华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首府食惠餐馆（普通合伙企业）、安徽龙世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徽州区分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农丰农资销售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和兴制衣厂、黄山市徽州区天依服装厂、黄山市徽州区富山焊接装备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浦后食品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晶太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金强利贸易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欣童服装厂、黄山市鸿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黄山徽州岩寺新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众腾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安徽驰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黄山众远不动产经纪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徽格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徽苏晙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黄山优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黄山市犇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逸涵服饰厂、黄山薇远服饰有限公司、黄山羿轩服饰有限公司、安徽皖汇通管道科技有限公司、黄山臻昂商贸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季园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黄山拓馨装饰有限公司、黄山铭綦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黄山亿通物流有限公司、黄山速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黄山云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城军运输有限公司、黄山华贸通商贸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回步服装店、黄山市景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道氏时服装店、黄山市锦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黄山徽溪古树茶叶有限公司、黄山吃茶去茶文化有限公司、黄山康巴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黄山徕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柒众服饰商行、黄山翡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安徽省品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黄山市迈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黄山昱恒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黄山市闰丰农产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黄山匠口商贸有限公司、黄山市星车汇二手车贸易有限公司、黄山市谷青商贸有限公司、黄山澳维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黄山市秋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冬平竹业专业合作社、黄山市徽州区康希种植专业合作社：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 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当事人未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2022、2023年度报告并公示，且已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开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                                                       

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拟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如下：                                                        
1.吊销黄山市徽州区三松商贸有限公司、黄山荣锦石材市场有限公司、黄山徽州庄园旅游度假有限公司、黄山荣锦石业有限公司、黄山艺鸿木竹工艺品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文化艺术传播中心、黄山市佳美宾馆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诚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黄山茵佳莱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华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首府食惠餐馆（普通合伙企业）、安徽龙世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徽州区分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农丰农资销售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和兴制衣厂、黄山市徽州区天依服装厂、黄山市徽州区富山焊接装备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浦后食品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晶太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金强利贸易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欣童服装厂、黄山市鸿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黄山徽州岩寺新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众腾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安徽驰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黄山众远不动产经纪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徽格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徽苏晙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黄山优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黄山市犇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逸涵服饰厂、黄山薇远服饰有限公司、黄山羿轩服饰有限公司、安徽皖汇通管道科技有限公司、黄山臻昂商贸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季园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黄山拓馨装饰有限公司、黄山铭綦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黄山亿通物流有限公司、黄山速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黄山云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城军运输有限公司、黄山华贸通商贸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回步服装店、黄山市景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道氏时服装店、黄山市锦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黄山徽溪古树茶叶有限公司、黄山吃茶去茶文化有限公司、黄山康巴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黄山徕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柒众服饰商行、黄山翡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安徽省品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黄山市迈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黄山昱恒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黄山市闰丰农产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黄山匠口商贸有限公司、黄山市星车汇二手车贸易有限公司、黄山市谷青商贸有限公司、黄山澳维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黄山市秋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区冬平竹业专业合作社、黄山市徽州区康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黄伟钰          联系电话： 0559-3555016             

联系地址：  徽州区文峰路78号                                  

黄山市徽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9月30日  

本文书一式 二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      。
